(通知檢舉人或被行為人家長接受調查)
（學校全銜）書函
主旨：有關臺端檢舉之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業經本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(簡稱：校事會議)決議組成調查小組，請臺端協助配合調查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本校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事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辦法）第19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視，需要訪談下列人員，訪談時，學校或調查小組應全程錄音或錄影；受訪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錄影。當事人、檢舉人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查，並提供相關文件、資料或陳述意見。
三、次查解聘辦法第21條第2項規定，當事人或檢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調查，經調查小組通知限期配合調查，屆期仍未配合者，調查小組得不待其陳述，逕行作成調查報告。
四、請臺端於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（星期○）上/下午○○時○○分陪同貴子女至本校（訪談地址自行填寫）接受調查小組訪談，屆時未出席會議，視同放棄陳述，即由調查小組逕依相關事證予以認定。

正本：○○○家長
副本：本校○○處



說明：檢舉人或被行為人，若因故缺席訪談，調查小組可視情形請學校發第二次通知函。

